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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南昌市生态环境局（本级）部门概况

一、部门主要职能

南昌市生态环境局是主管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市政府

组成部门，主要职责是：贯彻执行国家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基本

制度，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生态环境政策、规划并组织实施，起草

相关地方性法规和市政府规章草案；负责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统

筹协调和监督管理，监督管理减排目标的落实；指导协调和监督

生态保护修复工作，负责核与辐射安全、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

理；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工作；负责应对气候变化工作；组织开展

生态环境保护督察；统一负责生态环境监督执法组织开展全市生

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活动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工作等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纳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1个，包括：局本级，

其中：行政机关 1 个：南昌市生态环境局。

本部门 2020 年年末实有人数 55 人，其中在职人员 55 人，

离休人员 0 人，退休人员 0 人；年末其他人员 0 人；年末学生人

数 0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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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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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本部门 2020 年度收入总计 4207.38 万元，其中年初结转和

结余 1,266.93 万元，较 2019 年增加 1479.47 万元，增长 54.2%；

本年收入合计 2940.45 万元，较 2019 年增加 791.5 万元，增长

36.8%，主要原因是：专项收入增加。

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：财政拨款收入 2940.45 万元，占

100%；事业收入 0 万元，占 0%；经营收入 0 万元，占 0%；其他

收入 0 万元，占 0%。

二、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本部门 2020 年度支出总计 4207.38 万元，其中本年支出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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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 3027.44 万元，较 2019 年增加 1277.41 万元，增长 73.00%，

主要原因是：项目支出增加；年末结转和结余 1179.93 万元，较

2019 年增加 202.05 万元，增长 20.66%，主要原因是：项目资金

结余增加。

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：基本支出 1376.04 万元，占 45.5%；

项目支出 1651.41 万元，占 54.5%；经营支出 0 万元，占 0%；其

他支出（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、上缴上级支出）0 万元，占 0%。

三、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本部门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598.38

万元，决算数为 4057.97 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253.9%。其中：

（一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58.19 万元，决算

数为 65.59 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112.7%，主要原因是：人员

及工资变动。

（二）节能环保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483.37 万元，决算数为

2896.74 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195.3%，主要原因是：追加项

目支出。

（三）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56.82 万元，决算数为

56.82 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%。

四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本部门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367.74

万元，其中：

（一）工资福利支出 1042.74 万元，较 2019 年增加 214.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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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增长 25.9%，主要原因是：人员及工资变动。

（二）商品和服务支出 185.57 万元，较 2019 年增加 119.49

万元，增长 180.8%，主要原因是：工作任务增加。

（三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39.43 万元，较 2019 年增加

114.93 万元，增长 469.1%，主要原因是：人员变动。

（四）资本性支出 0 万元，较 2019 年增加 0 万元。

五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本部门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

年初预算数为32.01万元，决算数为0.2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0.8%，

决算数较 2019 年减少 2.24 万元，下降 90.0%，其中：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8.00 万元，决算

数为 0.00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0%，决算数较 2019 年减少 1.19 万

元，下降 100%。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：疫情

影响，未开展因公出国（境）活动。全年安排因公出国（境）团

组 0 个，累计 0 人次。
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4.01 万元，决算数为

0.25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.8%，决算数较 2019 年减少 1.06 万元，

下降 80.9%。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：严格执行

八项规定，控制“三公经费”开支，减少接待次数。全年国内公

务接待 3 批，累计接待 19 人次，其中外事接待 0批，累计接待

0 人次。
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0 万元，其中公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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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购置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，决算数为 0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0%，

决算数较 2019 年增加 0万元，主要原因是未购置公务用车，全

年购置公务用车 0 辆。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

万元，决算数为 0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0%，决算数较 2019 年增加

0 万元，增长 0%，年末公务用车保有 0 辆。

六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

本部门 2020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85.57 万元，较年初预

算数增加 56.41 万元，增长 43.7%，主要原因是：工作任务增加。

七、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

本部门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354.57 万元，其中：

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345.86 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、政

府采购服务支出 1008.71 万元。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1354.57

万元，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%，其中：授予小微企业合同

金额 1354.57 万元，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%。

八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。

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本部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见公开

10 表《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》。

九、预算绩效情况说明

（一）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。
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我单位组织对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

算项目支出所有二级项目1个全面开展绩效自评，共涉及资金

6475.83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90.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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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对“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”1个项目开展了部门评价，

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475.83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0万

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资金的使用能够注意发挥市级财政资金的

导向作用，项目前期工作、资金投入到位，管理规范，按要求完

成了建设任务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、经济、生态效益，基本达到

了预期目标，保障了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进行。

我单位组织开展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试点，涉及一般公共预

算支出4207.38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0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

看，绩效评价等级达到优。

（二）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。

我部门今年在市级部门决算中反映“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

资金”项目绩效自评结果。

项目绩效自评总体综述：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“市级

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”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0分。项目全年预

算数为6475.83万元，执行数为3944.92万元，完成项目预算的

60.92%。

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一是重点企业污染源在线监控78

家；二是完成南昌市进贤县、新建区、南昌县、安义县、红谷滩

区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定38个；三是对2.49万辆二手车转入

本市进行环保审核等。

发现的问题及原因：存在问题，预算执行率不高。问题存在

原因，往年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执行率不高，主要是由于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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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达时间较晚，部分项目按相关要求需在资金落实后才能开始招

投标程序；财政支出项目需按合同进度付款，部分项目还未完成

验收或存在质量保证金，部分尾款还未支付。未执行部分主要是

由于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因2020年疫情影响进度滞后，

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，没有产出效益。

下一步改进措施：加强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和流程的建设，进

一步深化、完善绩效管理体系，建立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

促进绩效管理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延伸，在安排项目及平时绩效管

理中应持续加强对绩效工作的宣传及安排。

“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”项目支出绩效评分表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分值

权重
评分标准

评价

得分

决策

15分

项目立项

立项依据

充分性
3分 立项依据充分满分，不充分 0分 3

立项程序

规范性
2分 立项程序规范满分，不规划 0 分。 2

绩效目标

绩效目标

合理性
3分 绩效目标合理满分，不合理 0 分。 3

绩效指标

明确性
2分 绩效指标明确满分，不明确 0 分。 2

资金投入

预算编制

科学性
2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满分，不具科学性 0 分。 2

资金分配

合理性
3分 资金分配合理满分，不合理 0 分。 3

过程

15分

资金管理

资金到位率 4分
资金到位率 100%满分，没有达到按比例扣分，

扣完为止。
4

预算执行率 3分
执行率达到 100%满分，没有达到按比例扣分，

扣完为止。
3

资金使用合规

性
3分 资金使用合规满分，不合规 0 分。 3

组织实施

管理制度

健全性
2分 管理制度健全满分，不健全 0 分。 2

制度执行

有效性
3分 制度执行有效满分，无效 0 分。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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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分值

权重
评分标准

评价

得分

产出

45分

产出数量

重点企业污染

源在线监控数
2

对 44 家重点企业污染源进行在线监控，每少一

家扣 0.1 分，扣完为止。
2

饮用水源地视

频监控及评估
3

4个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评估，4个饮用水

源地视频监控，4个县级饮用水源地评估，20

个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水保护区划定，每少开展 1
项扣 0.15分，扣完为止；以最终开展数量为准。

3

二手车转入环

保审核
1

预期目标 1.8 万辆，每审核 1000辆得 0.06分，

最高得 1分。
1

机动车环保检

验报告单审核
1

预期目标 20 万辆，每审核 1万辆得 0.05分，最

高得 1分。
1

排污许可证现

场审核
1

16 家，每少审核一家扣 0.1分，扣完为止；以

最终实际检查企业数量为准。
1

水、气监测 2

12个县区大气质量环境在线监测，

2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，采购 16 台监测仪器

设备，每少 1个扣 0.1分，扣完为止，以最终实

际数量为准。

2

生态创建 1
5个，每少创建一个扣 0.2分，扣完为止；以上

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文件为准。
1

禁燃区锅炉煤

改气
1

完成 1 台燃煤锅炉煤改气，得 1分，未完成不

得分。
1

重点企业环境

监管
2

预期目标 30 家，每完成 1 家得 0.066 分，完成

30 家及以上得 2分。
2

固废监管业务

模块
1

11项，每少 1项扣 0.1分，扣完为止；以实际

完成模块数量为准。
1

产出质量

重点企业污染

源在线监控有

效数据传输率

2
所有重点企业污染源在线监测有效数据传输率

95%，每 1 家未达到 95%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
1

饮用水源地规

范化建设
4

市级、县级饮用水水源地评估结果为优秀水源

地；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符合技术规

范；饮用水源地视频监控符合规范化建设，有

一项不达标扣 1分，扣完为止

4

转入二手车环

保达标率
2

达标率 100%，转入二手车均达到相应排放标准，

每 1%不达标扣 1分，扣完为止
2

规范企业排污

许可
1

企业排污许可证符合排污许可技术规范，有一

家不符合扣 0.2 分，扣完为止
1

在线站点规范

化建设
1

全部达到规范化建设要求得 1 分，有一个站点

不满足不得分
1

省级生态村 1
达到《江西省省级生态村考核验收规定（试行）》

规定，有一个不满足规定扣 0.2分，扣完为止
1

锅炉大气污染

物达标排放
1

达到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得 1分，有

一项指标不达标不得分
1

重点企业污染

物达标排放率
2

企业废气、废水、噪声排放达标率 100%，每 1
家企业有一项不达标扣 0.5分，扣完为止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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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分值

权重
评分标准

评价

得分

危废（经营）单

位合格率
1 合格率达到 90%得 1分，未达到不得分 1

产出时效
2020 年 12 月 31

日
5

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完成得满分，每少完

成 1项扣 2分，扣满为止。
5

产出成本 成本控制 5
设定目标为 6475.83万元，成本控制在设定目标

内则得满分，超支按比例扣分。
5

效益

20分

经济效益 无

社会效益

环境质量信息

公开情况
2

每月定期公开地表水和大气环境质量信息1次，

全年至少公开 12 次（含水、大气），每缺少 1

个月扣 0.25 分，以官方网站公开情况为准。

2

排污许可证申

领企业污染排

放公开情况

1

按国家规定，要求相关申领企业公开污染排放

情况，按比例计算，每少公开 10%扣 0.25 分，

扣完为止。

1.0

及时处理环境

信访投诉
1.5

规定时间内处理信访投诉，每发生一起延迟处

理信访事件扣 0.2 分，扣完为止。
1.5

保障饮水安全 2.5

城市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%；每发生一项超标

因子扣 0.5分，以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文件和水

质监测报告为准。

2.5

生态效益

饮用水水源地

水质类别
2.0

满足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
III类标准。每发生 1次不满足《地表水环境质

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III类标准的，扣 1
分，扣完为止。

2.0

空气环境质量

级别
2.0

年 均 值 满 足 《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》

（GB3095-2012）二级标准，满足得 5分，否则

不得分。以省级环境主管部门公开信息或全年

空气质量监测报告为准。

2.0

可持续效

益

空气环境质量 2 空气环境质量同比提高 2%得 2分，否则不得分 2

水环境质量 2 水环境质量同比提高 5%得 2分，否则不得分 2

生态环境大数

据
5

达到数据资源管理办法管理要求得 5分，未达

到不得分
0

满意度

5分

社会公众

或服务对

象满意度

服务对象满意

度
5 95%，每降低 5%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 2

总分 90

（三）部门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

2020年南昌市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

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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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1.项目背景

为认真贯彻落实南昌市人民政府《关于贯彻落实江西省人民

政府关于继续实施山江湖工程推进绿色生态江西建设若干实施

意见的具体措施的通知》（洪府发〔2007〕34号）文件精神及实

施我市民生工程公共财政政策的要求，改善我市环境质量，市政

府设立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。

2.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

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大气、水、土壤污防治项目及环保能力

建设等项目，金额共计6475.83万元，各项目开展良好，已按预

定计划顺利实施。其中：2020年下达环保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

3300万元，主要开展31个项目，包括因素分配法4个项目、项目

法24个项目、其他类项目3个；往年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结余

3175.83万元，主要涉及36个项目。

3.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

该项目资金6475.83万元，已执行资金3944.92万元，资金执

行率60.92%。其中：2020年可安排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

3300万元，实际安排专项资金3300万元，资金执行率100%；往年

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结余3175.83万元，执行数644.92万元，

未执行部分主要是由于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因2020年

疫情影响进度滞后，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，待项目全部实施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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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并验收后付款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1．总体目标

通过专项资金项目的实施，解决我市部分突出环境问题，改

善我市环境质量，建立环境保护长效管理机制，建设一批环境保

护示范项目，逐步把我市建设成为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整治先行

区、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全国重要的宜居都市。

2．阶段性目标

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解决我市部分区域的突出环境问题，改

善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，初步建立环境保护长效管理机制，并建

设一批环境保护示范项目。预计该阶段项目实施后，可完成67

个项目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和范围

1.绩效评价目的

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强化支出责任，建立科学、合理的市级

排污费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管理体系，促进公共财政阳光化，提高

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2.绩效评价的范围和对象

本次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的范围2020

年度所有使用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项目31个及往年生

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结余项目36个，共计67个项目，涉及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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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75.83万元。本次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对

象为南昌市生态环境局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和依据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、评

价标准

1.评价原则:

①科学规范原则。绩效评价应当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，按照

科学可行的要求，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；

②公正公开原则。绩效评价应当符合真实、客观、公正的要

求，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；

③分级分类原则。绩效评价由各级财政部门、各预算部门根

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分类组织实施；

④绩效相关原则。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

进行，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

系。

2.评价依据:

①南昌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；

②南昌市环境保护局财务绩效管理制度；

③南昌市生态环境局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；

④南昌市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。

3.评价指标体系：

按照《南昌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南昌市

生态环境局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》，对2020年度市级生态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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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专项资金项目进行绩效评价。对专项资金项目前期入库筛

选，项目实施和完成情况，结合南昌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工作实

际情况，建立项目绩效评价体系。该体系主要包括：资金执行率、

项目产出指标、项目效益指标、项目满意度等方面建立科学的评

分体系，为项目验收、再次申报等工作提供依据。具体评价指标

设置主要依据年度工作计划，项目申报阶段设定的工作内容设

置。

4.评价方法：

①单位自评：通过在抽样调查、数据收集汇总、指标分析、

座谈研讨、询问查证相结合的基础上，自行设计指标，开展项目

绩效自评工作，每个项目形成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和项目支出绩

效评价报告。

②部门评价:市生态环境局在项目单位自评的基础上选择

60%（含）以上的项目及金额开展绩效评价，评分表参照项目支

出绩效自评表，同时根据评价结果出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。

③报送：市生态环境局形成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

支出绩效自评价报告,于2021年5月31日前提交至市财政局绩效

办。

5.评价标准：

（1）《污染物在线自动监控（监测）系统数据传输标准》；

（2）《南昌市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工作考核办法》

（试行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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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《江西省省级生态村考核验收规定（试行）》；

（4）《2020年南昌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工作方

案》；

（5）《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（SO2、NO2、O3、CO）连续自

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术规范》；

（6）《环境空气颗粒物（PM10和PM2.5）连续自动监测系统

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》；

（7）《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》（试行）；

（8）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》

（HJ 774-2015）；

（9）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技术要求》（HJ

773-2015）；

（10）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-1996）；

（11）《南昌市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工作考核办

法》；

（12）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（GB3847-2018)；

（13）《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》

（GB18285-2018)；

（14）《2020年南昌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工作方

案》；

（15）《排污许可技术规范总则》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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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南昌市生态环境局市本级财政专项支出绩效评价工作

小组，负责与市财政局绩效办沟通、协调市级财政专项支出绩效

评价工作。

工作准备阶段（3月10日前）

结合市级专项资金使用实际及市财政局提出的绩效评价指

标设计要求，制定我局财政项目支出绩效总体评价指标体系、分

类绩效评价个性指标及评价标准。

数据采集阶段（4月13日前）

制定2020年市本级财政专项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具体实施方

案并会议通知相关项目单位，各项目单位认真按要求填写项目支

出绩效自评表，并在4月13日前完成数据填报、收集、汇总工作，

报我局审核。

对采集到的项目绩效评价表进行进一步审核、归类、整理、

统计。

部门评价（5月20日前）

根据各项目单位提交的绩效自评表及报告，我局将按照市财

政绩效办要求对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全部开展部门

绩效评价，同时根据评价结果，以市生态环境局名义出具项目支

出绩效评价报告。

材料提交阶段（5月31日前）

市生态环境局形成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支出绩

效自评价报告，于2021年5月30日前提交至市财政局绩效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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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评价报告公开阶段（7月30日前）

将我局所有支出绩效自评报告正文在门户网站全部予以公

开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根据绩效部门评价结果表明，2020年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

资金的使用能够注意发挥市级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，项目前期工

作、资金投入到位，管理规范，按序时进度要求完成了建设任务，

取得了良好的社会、经济、生态效益，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绩效目

标，保障了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进行。按照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，

2020年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部门绩效评价得分为90

分，评价等级为优。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（15分）

根据《南昌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

二条，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专项用于加强生态环境监管

及监测能力建设，水、气、土、固体废弃物等污染防治、生态环

境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、生态补偿、应对气候变化等促进生态

环境保护。

2020年度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由市生态环境局

和市财政局根据《南昌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要求、各项目单位现场核查、专家评审及各申报单位历年

项目绩效情况并报市政府审查后确定。经南昌市生态环境局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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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财政专项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审核认为，项目立项依据充

分，立项程序符合相关要求；设立的绩效目标合理、明确，并经

市财政绩效办审核通过；科学编制资金预算和分配方案；因此，

项目决策得15分。
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（15分）

1．资金管理情况分析（10分）

截至目前，该项目资金数6475.83万元，已执行资金3944.92

万元，资金执行率60.92%。其中：2020年可安排市级生态环境保

护专项资金3300万元，实际安排专项资金3300万元，资金执行率

100%；往年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结余3175.83万元，执行数

644.92万元，未执行部分主要是由于大数平台项目因2020年疫情

影响进度滞后，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，待项目全部实施完成并

验收后付款。本专项资金使用符合《南昌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

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并报请市政府审批，因此经南昌市

生态环境局市本级财政专项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审核，资金管

理得10分。

2．项目组织情况分析（5分）

本专项2020年1月发布申报通知，2020年3 -9月完成受理和

项目论证；10-11月份进行现场核查和项目评审，并形成初步安

排意见报市政府审查，12月根据市政府批复下达资金预算。目前

所有项目正在按计划进行，未发生项目调整情况，所有项目均按

申报材料要求有序实施，实施周期为1-2年，预计2021年底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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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项目。

因此经南昌市生态环境局市本级财政专项支出绩效评价工

作小组审核，组织实施得5分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

2020年本年度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用途，项目产出指

标共设4个二级指标、21个三级指标。

1.数量指标（15分）

①重点企业污染源在线监控（2分）

设定目标：44家

评价标准：每少一家扣0.1分，扣完为止。

完成情况：实际监测78家。

本项得分：2分。

②饮用水源地视频监控及评估（3分）

设定目标：4个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评估，4个饮用水源

地视频监控，4个县级饮用水源地评估，20个农村饮用水水源地

水保护区划定。

评价标准：每少开展1项扣0.15分，扣完为止；以最终开展

数量为准。

完成情况：2020年，市生态环境局对红角洲水厂、青云水厂、

朝阳水厂、长堎/牛行水厂、双港水厂和城北水厂等6个饮用水水

源地开展水源环境状况评估，完成长堎/牛行水厂、红角洲水厂、

青云水厂、双港水厂等4个视频监控。南昌市进贤县、新建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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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县、安义县、红谷滩区县级饮用水源地评估6个。

南昌市进贤县、新建区、南昌县、安义县、红谷滩区农村饮

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定38个。

本项得分：3分。

③二手车转入环保审核（1分）

预期目标：1.8万辆

评价标准：每审核1000辆得0.06分，最高得1分。

完成情况：根据现场核查及项目资料审查，2020年市机动车

排管中心已对2.49万辆二手车转入本市进行环保审核。

本项得分：1分。

④机动车环保检验报告单审核（1分）

预期目标：20万辆

评价标准：每审核1万辆得0.05分，最高得1分。

完成情况：根据现场核查及项目资料审查，2020年市机动车

排管中心已对48.67万辆机动车进行环保审核。

本项得分：1分。

⑤排污许可证现场审核（1分）

设定目标：16家

评价标准：每少审核一家扣0.1分，扣完为止；以最终实际

检查企业数量为准。

完成情况：南昌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（技术支持单位）已完

成16家企业排污许可证现场审核，并填写审核记录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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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得分：1分。

⑥水、气监测（2分）

12个县区大气环境质量在线监测，2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，

采购16台监测仪器设备。

评价标准：每少完成1项扣0.1分，扣完为止，以最终实际数

量为准。

完成情况：进贤县、安义县、南昌县、东湖区、西湖区、青

云谱区、新建区、红谷滩区、青山湖区、高新开发区、小蓝开发

区、经开区各1个自动监测站，共12个大气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

点。

已完成2个水质自动监测站，南昌市长江经济带水质自动监

测能力建设项目（进贤下艾村） 、南昌市长江经济带水质自动

监测能力建设项目（安义张家村）。

2020年完成南昌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城市站监测仪器更

换16台。

本项得分：2分

⑦生态创建（1分）

设定目标：5个

评价标准：每少创建一个扣0.2分，扣完为止；以上级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文件为准。

完成情况：根据现场核查及项目资料审查，2020年我市共创

建8个省级生态村，分别是南昌县南新乡山上村、南新村；幽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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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园艺场、南山村、涂村村、竹木村，新建区西山镇英山村、金

桥乡小桥村。

本项得分：1分。

⑧禁然区锅炉煤改气（1分）

评价标准：每完成一个得1分，以实际完成数为准。

完成情况：南昌县隆鑫泡沫有限公司实施煤改气。

本项得分：1分。

⑨重点企业环境监管（2分）

设定目标：预期完成30家

评价标准：每完成1家得0.066分，完成30家及以上得2分。

完成情况：2020年完成对72家重点企业环境监管

本项得分：2分。

⑩固废监管业务模块（1分）

设定目标：11项

评价标准：每少1项扣0.1分，扣完为止；以实际完成模块数

量为准。

完成情况：2020年完成了数据库建设、危险废物智能采集及

存储系统、危废物联网系统环保端、汽修行业危废管理专题、科

研高校危废管理专题、汽车维修行业和小微企事业单位危险废物

集中收集暂存场所（试点）管理专题、市、县（区）两级规范化

考核、固废一张图系统、固废管理移动APP、与江西省危险废物

监管平台平台对接、基础硬件支撑等建设内容，南昌市工业固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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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物全过程监管平台经过3个月试运行，运行稳定，通过初步验

收。

本项得分：1分。

2.质量指标（15分）

①重点企业污染源在线监控有效数据传输率（2分）

设定目标：根据《南昌市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工作

考核办法》设定数据传输率达95%。

评价标准：所有重点企业污染源在线监测有效数据传输率

95%，每1家未达到95%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完成情况：根据2020年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检

查情况，有2家企业未达到在线监测有效数据传输率95%。

本项得分：1分。

②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（4分）

设定目标：市级、县级饮用水水源地评估结果为优秀水源地；

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符合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

规范》（HJ 338-2018）；饮用水源地视频监控符合《集中式饮

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技术要求》（HJ 773-2015）。

评价标准：有一项不达标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完成情况：2020年市级、县级饮用水水源地评估结果均为优

秀水源地，38个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符合技术规范且取

得批复文件。

本项得分：4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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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转入二手车环保达标率（2分）

设定目标：100%

评价标准：转入二手车均达到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

量方法》（GB3847-2018)、《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》

（GB18285-2018)，每1%不达标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完成情况：2020年转入本市的2.49万辆二手车均达到相应排

放标准。

本项得分：4分

④规范企业排污许可（1分）

设定目标：企业排污许可证符合排污许可技术规范。

评价标准：有一家企业不符合扣0.2分，扣完为止。

完成情况：2020年南昌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现场核查的16

家企业均满足排污许可技术规范要求。

本项得分：1分

⑤在线站点规范化建设（1分）

设定目标：空气自动监测站、水质自动监测站点达到技术规

范要求。

评价标准：全部达到规范化建设要求得1分，有一个站点不

满足不得分。

完成情况：12个县区空气自动站达到《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

（SO2、NO2、O3、CO）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术规范》、

《环境空气颗粒物（PM10和PM2.5）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和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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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技术规范》要求；

2个水质监测站点达到《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》（试行）

要求。

本项得分：1分

⑥省级生态村（1分）

设定目标：达到《江西省省级生态村考核验收规定（试行）》

要求

评价标准：有一个村不满足规定扣0.2分，扣完为止

完成情况：2020年我市共创建8个省级生态村均达到上述要

求。

本项得分1分

⑦锅炉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（1分）

设定目标：达到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评价标准：有一项指标不达标，则不得分

完成情况：煤改气完成后，天然气锅炉废气二氧化硫、氮氧

化物、颗粒物均达到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本项得分：1分

⑧重点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率（2分）

设定目标：100%

评价标准：企业废气、废水、噪声达到相应标准，有一家企

业存在不达标项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完成情况：72家重点企业废气、废水、噪声达到相应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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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得分：2分

⑨危废（经营）单位合格率（1分）

设定目标：《根据2020年南昌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

核工作方案》设定危废（经营）单位合格率达90%。

评价标准：合格率达到90%得1分，未达到不得分。

完成情况：考核省重点监管产废单位50家，其它危废单位12

家。其中达标48家，基本达标12家，不达标2家，合格率90.97%，

危险废物经营单位14家全部进行考核，其中达标13家，基本达标

1家，合格率97.86%。

本项得分：1分

3.时效指标（5分）

①按时完成（5分）

设定目标：2020年12月31日。

评价标准：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完成得满分，每少完成1

项扣2分，扣满为止。

完成情况：2020年度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基本能按年

初申报计划顺利实施，均已按时完成。

本项得分：5分

4.成本指标（5分）

设定目标：6475.83万元。

评价标准：成本控制在设定目标内则得满分，超支按比例扣

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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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情况：6475.83万元。

本项得分：5分。
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

1.社会效益指标

①环境质量信息公开情况（2分）

设定目标：每月至少定期公开地表水和大气环境质量信息1

次，全年至少公开12次（含水、大气）。

评价标准：每缺少1个月扣0.25分，以官方网站公开情况为

准。

完成情况：2020年，市生态环境局在其官方网站“环境监测”

栏目对地表水（24期）、大气（12期）、噪声（4期）等环境状

况均公开。

本项得分：2分。

②排污许可证申领企业污染排放公开情况（1分）

设定目标：按国家规定，要求相关申领企业公开污染排放情

况。

评价标准：按比例计算，每少公开10%扣0.25分，扣完为止。

完成情况：2020年，市生态环境局已要求相关申领企业在“全

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公开端”全部公开污染排放情况。

项目得分：1分。

③及时处理环境信访投诉（1.5分）

设定目标：接到环境信访投诉后在规定时间内处理信访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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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。

评价标准：规定时间内处理信访投诉，每发生一起延迟处理

信访事件扣0.2分，扣完为止。

完成情况：2020年，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对每起

环境信访案件均及时处理，未发生延迟时间。

项目得分：1.5分。

④保障饮水安全（2.5分）

设定目标：城市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%。

评价标准：每发生一项超标因子扣0.5分，以水源地环境状

况评估文件和水质监测报告为准。

完成情况：根据2020年度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报告显示，全

市水源地水质均达标。

项目得分：2.5分。

2.生态效益指标

①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类别（2分）

设定目标：满足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

III类标准。

评价标准：每发生一次不满足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838-2002）III类标准的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完成情况：2020年度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报告显示，全市水

源地水质均满足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III

类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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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得分：2分。

②空气环境质量级别（2分）

设定目标：年均值满足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

二级标准。

评价标准：满足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以省级环境主管部门

公开信息或全年空气质量监测报告为准。

完成情况：根据省厅公开信息显示，2020年度南昌市空气环

境质量各项常规指标年均值均满足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5-2012）二级标准。

项目得分：2分。

3.可持续影响指标

①空气环境质量同比提高2%（2分）

设定目标：空气环境质量同比提高2%。

评价标准：空气环境质量同比提高2%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完成情况：根据现有监测报告及数据显示，2020年度南昌市

空气环境质量同比提升3.3个百分点，优良天数同比增加13天。

本项得分：2分

②水环境质量（2分）

设定目标：水环境质量同比提高5%

评价标准：水环境质量同比提高5%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

完成情况：根据现有监测报告及数据显示，2020年度南昌市

水环境质量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率达94.6%，同比改善8.1个百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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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。

本项得分：2分。

③生态环境大数据（5分）

设定目标：达到数据资源管理办法管理要求

评价标准：达到数据资源管理办法管理要求得5分，未达到

不得分。

完成情况：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还在建设过程中，可持续效

益暂未体现。

（五）满意度指标

①服务对象满意度（5分）

设定目标：95%。

评价标准：每降低5%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完成情况：据初步电话询问和现场调查统计，市级生态环境

专项资金服务对象（项目单位）对我局满意度高于80%。

项目得分：2分。

五、项目实施经验、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
（一）项目实施经验、做法

1、坚持“先规划、再行动”，以规划任务目标统领全盘工

作。在南昌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工作开展之前，我局就

着手调查研究，从项目政策符合性、落地可行性等方面对项目进

行筛选，初步确定南昌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规划实施目标。

2、强化前期工作，为项目实施奠定基础。在南昌市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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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前期工作中，我局组织环保专家、相关技术

人员进行现场调查，再次对项目各方面指标进行判定，再次确定

项目规划目标可达性。

3、科学指标指标体系，规范设立评价指标。在十三五期间

绩效评价工作基础上，我局组织技术人员编制《南昌市生态环境

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》，规范各项目绩效指标的设立。
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
1、存在的问题

（1）部分项目单位对于绩效评价的认识不够深入，把预算

绩效简单等同于工作目标、工作考核和业务管理，绩效工作还有

待进一步的推广。

（2）部分项目因工作安排发生调整，目标及指标无法有效

制定。

（3）预算执行率不高。

2.原因分析

往年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执行率不高，主要是由于资金下

达时间较晚，部分项目按相关要求需在资金落实后才能开始招投

标程序；第二财政支出项目需按合同进度付款，部分项目还未完

成验收或存在质量保证金，部分尾款还未支付。未执行部分主要

是由于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因2020年疫情影响进度滞

后，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，没有产出效益。

3、改进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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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绩效评价管理资料的收集整理，确保相关信息完整、可

靠，客观公正地反映项目资金实际使用和产生的绩效状况，积极

向兄弟单位学习先进的绩效管理制度，为今后该项目实施方向及

管理方式的改进提供指导。

加强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和流程的建设，进一步深化、完善绩

效管理体系，建立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促进绩效管理工

作向广度和深度延伸，在安排项目及平时绩效管理中应持续加强

对绩效工作的宣传及安排。

六、有关建议

1、绩效评价工作完成后，及时整理、归纳、分析绩效评价

结果，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被评价的项目单位，作为改进预算管

理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。评价结果较好的，可以采取

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予以表扬；评价结果未达到规定标准的，

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并责令其限期整改，也可以相应核减

其以后年度预算。

2、总结项目实施经验，并加大力度继续做好项目后续监督

管理工作，提高项目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3、加强绩效评价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根据专项资金

项目的特点，定期修订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专

项资金项目执行和经费使用情况的绩效评价考核，促进项目按要

求出成果、出效益。

七、其他需说明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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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国家生态环境部及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要求的变化，并结合

我市环保工作具体情况，我局与市财政局对该专项资金的使用进

行了内部调配，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按新工作内容在原绩效目

标基础上进行调整。

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

一、收入科目

1、财政拨款：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
2、事业收入：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

得的收入。

3、事业单位经营收入：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

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。

4、其他收入：指除财政拨款、事业收入、事业单位经营收

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。

5、附属单位上缴收入：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

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。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

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。

6、上级补助收入：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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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。

7、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：填列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

补 2017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。

8、上年结转和结余：填列 2016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

数，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。

二、支出科目

1、节能环保支出环境保护管理事务行政运行：反映行政单

位（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的基本支出。

2、节能环保支出环境保护管理事务一般行政管理事务：反

映行政单位(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)未单独设置项级

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。

3、节能环保支出环境保护管理事务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

支出：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方面的支

出。

4、节能环保支出监测与监察其他环节监测与监察支出：反

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缓解监测与监察方面的支出。

5、节能环保支出污染防治大气：反映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、

汽车尾气、酸雨、二氧化硫、沙尘暴等方面的支出。

6、节能环保支出污染防治水体：反映政府在排水、污水处

理、水污染防治、湖库生态环境保护、水源地保护、国土江河综

合整治、河流治理与保护、地下水修复与保护等方面的支出。

7、节能环保支出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与化学品：反映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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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、医疗废物、危险废物及工业废弃物处置处理等方面的支出，

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管及淘汰处置支出等。

8、节能环保支出污染防治其他污染防治支出：反映除上述

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污染防治方面的支出。

9、节能环保支出污染减排减排专项支出：反映用减排专项

资金安排的支出。

10、节能环保支出污染减排其他污染减排支出：反映除上述

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污染减排方面的支出。

11、节能环保支出其他节能环保支出其他节能环保支出：反

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环境保护反面的支出。

12、 城乡社区事务其他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其他城乡社区事

务支出：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事务方面的支

出。

13、住房保障支出住房改革支出住房公积金：反映行政事业

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 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

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。

14、住房保障支出住房改革支出购房补贴：反映按房改政策

规定， 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 （含离退休人员） 、 军

队 （含武警）向转役复员刘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

贴。

15、社会保障和就业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未归口管理的行政

单位离退休：反映未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务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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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的事业单位）开支的离退休经费。

16、机关运行经费： 为保障行政单位 （包括参照公务员法

管理的事业单位） 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 包括

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

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

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
17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：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

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等支出。

18、公务接待费：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

外宾接待）费用。

19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：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

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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